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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业产权保护延期（IPPE）的调查问卷 

 
 

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

 
 
 
 

导 言 

1. WIPO 标准委员会（CWS）在 2016 年 3 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议续会上同意创建第 50 号任务：“确保

对 WIPO《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》第七部分公布的调查进行必要的维护和更新”，并同意建立相应

的工作队（第七部分工作队）。国际局被指定为工作队牵头人。（见文件 CWS/4BIS/16 第 73 段和第

122（e）段。） 

2. CWS 同意扩大 WIPO《工业产权信息与文献手册》（《WIPO 手册》）第 7.7 部分的范围，除补充

保护证书之外，还包括专利期调整和专利期延长。为了对《WIPO 手册》第 7.7 部分进行更新，CWS 要

求第七部分工作队审查调查问卷，并在 CWS 第五届会议上提交一份提案（见文件 CWS/4BIS/16 第

74段）。 

3. 2016 年 6 月 14 日，秘书处发布了通函 C.CWS 72，邀请各工业产权局提名第七部分工作队代表。 

IPPE调查问卷草案 

4. 第七部分工作队编拟了关于授予和公布工业产权保护延期（IPPE）的调查问卷草案供 CWS 审议

和决定。调查问卷草案转录于本文件附件。 



CWS/5/13 

第 2页 

 

5. 如果 CWS 同意依据转录于本文件附件的调查问卷对《WIPO 手册》第 7.7 部分进行更新，则应要

求国际局开展以下行动： 

• 编拟并发布一份通函，邀请各工业产权局完成调查问卷； 

• 编拟一份调查报告；及 

• 提交更新后的《WIPO 手册》第 7.7部分供 CWS在其下届会议上审议和决定。 

6. 请 CWS： 

(a) 注意本文件的内容； 

(b) 审议并决定转录于本文件附件

中的关于授予和公布 IPPE 的拟议调查问

卷；以及 

(c) 审议并决定如上文第 5 段所列

的国际局拟开展的行动。 

 

[后接附件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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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问卷草案 

关于授予和公布工业产权保护延期(IPPE)的调查问卷草案 

联系信息 

姓 名  

请以“名姓”的格式写明调查问卷填写人的姓名 

职 务  

请写明调查问卷填写人的职务 

国家/组织  

请写明国家名称或贵组织的名称以及相应的 ST.3代码 

电子邮件地址  

请写明调查问卷填写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

传 真  

请写明调查问卷填写人的传真号码 

电 话  

请写明调查问卷填写人的电话号码 

问题 1 

贵局/贵组织是否授予延长专利期的工业产权保护延期(IPPE)？例如补充保护证书(SPC)、专利期调整

(PTA)或专利期延长(PTE)。 

 是 

 否 

问题 2 

如果对问题 1的回答为“否”，贵局/贵组织在未来是否将开始授予 IPPE? 

 是。请在下面的注释栏中说明开始时间。 

 否。请在下面的注释栏中说明原因。 

注释：    

如果回答为“否”，则不必填写调查问卷的其余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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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3 

请列出哪些产品可获得 IPPE(或计划实行)： 

 医药产品 

 药物产品 

 植物用药物产品 

 除草剂 

 农药 

 所有注册审批后方可上市的产品 

 其他：    

请列出授予 IPPE的要求 

 授权专利 

 上市批准 

 临床试验 

 其他：    

如果有的话，请提供 IPPE申请提交指南的链接。 

    

问题 4 

请写明授予 IPPE 的法律依据(文献的类型和标题)(国内法、地区法规、法令、条例等)。如果针对上文

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法律依据，请列出所有法律依据，并写明相应的产品。 

   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5 

请提供贵局/贵组织所授予 IPPE 的英文和原文名称。 

例 如 ： 德 国 — —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Certificate ( 德 文 ： “ Ergänzendes 

Schutzzertifikat”)。 

如果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名称，请列出所有名称，并写明相应的产品。 

       

注 释：     

  



CWS/5/13 

附件第 3页 

 

问题 6 

贵局/贵组织是否公布或准备公布 IPPE申请？ 

 是，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所有产品都会公布。 

 是，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某些产品会公布。请写明是哪些产品    

 否 

如果回答为“是”，请附上 IPPE 首页的样本和/或官方公报中所作 IPPE声明的样本。 

附 件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7 

如果对问题 6的回答为“是”，请列出公布时必须包含的最低限度项目。 

 申请号 

 申请日 

 申请人姓名和地址 

 基本专利编号 

 发明名称 

 产品名称 

 授权详细信息 

 所述授权日期 

 其他项目(请写明)：    

如果对于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发布规定，请在下面的文字栏中写明所有规定。 

     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8 

如果授予了 IPPE，贵局/贵组织是否对此进行公布或准备公布？ 

 是，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所有产品都会公布。 

 是，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某些产品会公布。请写明是哪些产品    

 否 

如果回答为“是”，请附上 IPPE 首页的样本和/或官方公报中所作 IPPE授予声明的样本。 

附 件 

注 释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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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9 

如果对问题 8的回答为“是”，请列出公布时必须包含的最低限度项目。 

 分配给所授予 IPPE的注册号 

 所授予 IPPE的注册日期 

 IPPE持有人姓名和地址 

 基本专利编号 

 发明名称 

 产品名称 

 授权详细信息 

 所述授权日期 

 IPPE期限 

 其他项目，如专利分类(请写明)：    

如果对于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发布规定，请在下面的文字栏中写明所有规定。 

     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10 

贵局/贵组织以哪种形式进行或准备进行问题 6和 8中所提及的公布？ 

 对于 IPPE申请 

 作为官方公报的一部分 

 通过对申请进行公布 

 通过公开申请供公众监督 

 通过在线数据库(或主管局/组织的网站) 

 承索即寄申请副本 

 其他(请写明)：   

为发布这些信息计划的时间表是什么?    

如果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做法，请在下面的文字栏中写明所有做法。 

      

 对于所授予的 IPPE 

 作为官方公报的一部分 

 通过对 IPPE 进行公布 

 通过公开 IPPE供公众监督 

 通过在线数据库(或主管局/组织的网站) 

 承索即寄 IPPE副本 

 其他(请写明)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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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发布这些信息计划的时间表是什么?    

如果针对上文问题 3中所列出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做法，请在下面的文字栏中写明所有做法。 

     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11 

如果贵局/贵组织在在线数据库(内部或商业)中提供或准备提供有关 IPPE 的数据，请提供数据库的名

称和 URL，并写明著录数据项目： 

必要时可重复： 

 数据库名称：      

 URL：        

 著录数据项目：    

注 释：    

问题 12 

如果贵局/贵组织为 IPPE分配或准备分配特定的申请和/或注册号，请举例说明并提供详细信息。 

 关于 IPPE申请的编号体系：    

 关于注册或授予 IPPE 的编号体系(如果与以上不同)：     

注 释：    

 

[附件和文件完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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